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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黑龙江省物价监管局、省旅游委制定出台了《黑龙江

省旅游价格行为规则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规范旅游经营者价格行

为，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营造良好的旅游市场

价格环境。 

省物价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《规则》围绕对“旅游价格

行为”的规范，规定了旅游价格的定价形式、经营者自主定价的

依据和原则、明码标价规范、旅游景区门票价格行为规则等，明

确限制园中园门票，禁止景区门票与其他商品或服务强制捆绑搭

售。特别是专门条文规定了旅行社价格行为规则，包括对“以不

合理低价等标价方式或价格手段诱使旅游者与之交易，出行后强

制或者变相强制旅游者购物及其他消费的价格欺诈等行为”的禁

止，从价格行为的角度加强对旅行社不合理低价欺诈行为的规制

等。《规则》强化了景区管理单位及相关经营者约束价格行为的

责任，并对放开价格的商品和服务经营者建立约谈制度，旨在通

过多种措施配套解决相对封闭景区旅游旺季价格虚高问题，对在

线旅游价格标示也进行了规范。《规则》还规定了“行业自律”、

“纠纷调解机制”和“旅游市场价格诚信建设”等内容。 

省物价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，《规则》重点规范引导旅游

经营者的价格行为，景区门票价格、景区内商品和服务价格是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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